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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民规〔2024〕2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： 

为进一步丰富养老服务体系，更好满足多元化服务需求，

在优先发展保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，有效增加普惠型养老

服务供给，持续优化大城养老浦东样板，根据《关于加快完

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大城养老浦东样板的行动方

案（2023-2025）》（浦府〔2023〕45 号）、《浦东新区养老服

务设施公建民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浦民规〔2023〕2 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制定了《浦东新区关于利用公建养老服务设施

发展普惠型养老机构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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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 

改革委员会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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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

为进一步丰富养老服务体系，更好满足多元化服务需求，

在优先发展保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，有效增加普惠型养老服

务供给，持续优化大城养老浦东样板，根据《关于加快完善社

会养老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大城养老浦东样板的行动方案

（2023-2025）》（浦府〔2023〕45 号）、《浦东新区养老服务设

施公建民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浦民规〔2023〕2 号）等相关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本办法适用于本区利用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普惠型养

老机构（含长者照护之家，下同）的运营、管理等活动。 

第三条（基本涵义） 

本办法所指普惠型养老机构是指在保基本养老服务基础

上，利用公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品质更高、价格适中的全日集

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的机构。 

第四条（部门职责） 

区民政局负责全区普惠型养老机构的统筹协调、扶持发展、

指导督促等工作；其他有关部门和属地街镇按照养老机构综合

监管职责分工，对普惠型养老机构进行支持指导和监督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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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（提供方式） 

各街镇在保基本养老床位数量达标的基础上，可结合辖区

实际，向区民政局申请利用社区级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普惠

型养老机构，经区民政局研究同意后方可实施。利用区级养老

服务设施发展普惠型养老机构的，由区民政局结合全区实际统

筹安排。 

利用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普惠型养老机构，应按照《浦

东新区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浦民规〔2023〕

2 号）相关规定，原则上由举办方以招投标方式，选择具备相

关资质的第三方作为运营方，原则上应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。

鼓励承接运营的第三方承担一定比例的建设成本，或对设施功

能进行提升改造。 

第六条（入住对象） 

优先保障本街镇、本区常住老年人口的入住需求。经区委

组织部认定的相关领域专业人才，父母年满 60 周岁以上可优

先申请入住普惠型养老机构。 

第七条（收费要求） 

普惠型养老机构的服务收费应按照《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

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1〕3 号）相关规定，可在本

区域保基本养老床位收费标准基础上，综合考虑品质提升成本、

政策支持情况、消费者承受能力等因素适当上浮，具体由设施

举办方和运营方协议确定，并向区民政局报备。 

第八条（政策扶持） 



- 5 - 

普惠型养老机构享受市、区养老服务发展财政扶持政策。 

第九条（监督管理） 

区民政局会同区发改委等部门加强对区域内普惠型养老

机构服务质量、价格水平、利用效率等方面的指导与监督，共

同推进本区普惠型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。 

区民政部门会同区相关部门依法加强对区域内普惠型养

老机构的综合监管。通过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日常监测、养

老机构等级评定、养老机构信用监管，以及行业日常管理、委

托第三方评估、审计等措施，加强对普惠型养老机构的指导与

监管。 

对服务质量日常监测为“一般”及以下、信用评价为 C 级

及以下的普惠型养老机构，进行约谈、通报、责令整改；拒不

整改或整改没有明显改善的，按照规定中止其相关补贴。情节

严重的，由举办方按协议中止或解除运营合作。 

第十条（附则） 

本试行办法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试行至 2025 年底。在本办

法有效期内，如本市出台相应政策的，按照全市政策统一执行。

本办法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。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浦东新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月 26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